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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谐社会是“民主
法治、公平正义”的社
会。而“民主法治”排在
第一位，只有充分发挥
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
平和正义的作用，才能
促进全社会实现公平
和正义。

2013年，菏泽市法
院共受理案件 5 0 9 5 5
件，结案49003件，同比
分 别 增 长 1 2 . 9 % 和
5 . 5%，标的额27 . 4亿
元，同比增长17 . 7%。

梦想成真

今日菏泽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创办三周年纪念特刊

让让群群众众感感受受到到公公平平正正义义
菏泽法院推进司法民主、便民与公开，促社会和谐

保稳定

发挥刑事审判惩教功能

2013年，全市法院共审理刑
事案件3991件，判处犯罪分子
5122人，对一批罪行极其严重的
罪犯依法执行了死刑。其中，审
理杀人、绑架、强奸等危害群众
生命安全的犯罪案件1019件，判
处犯罪分子1410人。审理“两抢
一盗”等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犯
罪案件 9 1 1件，判处犯罪分子
1534人。审理诈骗、非法集资等
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207
件，判处犯罪分子284人。审理贪
污、贿赂等犯罪案件186件，判处
犯罪分子318人。

推动量刑规范化，严格适用
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对2名自诉
案件被告人判决无罪，对1名公
诉案件被告人判决不负刑事责
任。宽严相济，对122名罪行轻微
的罪犯免予刑事处分，对1379名
改造良好的罪犯依法减刑假释，
维护了社会稳定。

促和谐

民事审判化解矛盾

全市法院把化解矛盾作为
法院工作的重要目标。2013年，
共审理婚姻家庭、劳动争议等民
事案件23640件。注重维护妇女
儿童的合法权益，市法院被授予

“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

体”称号。
过去一年，做好调解工作，

一 审 民 商 事 案 件 调 撤 率 达
57 . 2%。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
制的作用，诉前调处案件4093
件，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。

司法为民

让群众感受公平正义

2013年，全市法院审理生
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及假
药、劣药等犯罪案件17件，审理
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1件，审理
破坏农业生产等犯罪案件 2 1
件，妥善审理土地征用、城市拆
迁案件，判决支持群众诉求68
件。审理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

案件439件，帮助追回工资965
万元。

推行案件繁简分流，建立了
小额诉讼快速处理机制。落实救
助措施，为孤寡老人、残疾人等
生活困难的209个案件当事人
减、缓、免诉讼费24 . 9万元，体现
了司法的人文关怀。

2013年，接待来访群众552
人次，处理群众来信340件次。畅
通再审渠道，审查申诉和申请再
审案件151件，受理检察机关抗
诉引起的再审案件56件，审结再
审案件169件，分别占结案总数
的0 . 31%、0 . 11%和0 . 34%，依法
改判、发回重审67件，占结案总
数的0 . 14%，同比下降41 . 74%，
确保了司法公正。

本报记者 崔如坤

菏泽中院通过省高院政务网
站庭审公开平台，对民一庭审理的
一起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
纠纷案进行了庭审直播。(资料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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